	機關徵才項目明細 
	


	徵才機關：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

	
	人員區分：
	11-一般人員

	職　　系：
	環保技術 

	職　　稱：
	技士

	官等職等：
	委任第5職等或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

	名　　額：
	1名 

	性　　別：
	不拘

	工 作 地：
	40-嘉義縣 

	上網期間：
	自099年09月01日 ～ 099年09月7日

	資格條件：
	（一）學歷﹕具大學以上學歷（二）具高等考試環保技術職系類科及格，並有環保技術職系任用資格之現職公務人員。

	工作項目：
	辦理環保技術相關業務

	工作地址：
	嘉義縣朴子市

	聯絡方式：
	意者請檢附公務人員履歷表、學歷證件、考試及格證書、暨相關任職審銓審、考績、獎懲、訓練進修等資料影印本各1份，親送或逕寄→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二路西段2-1號「嘉義縣環境保護局人事室收」（信封上註明應徵職務、聯絡電話及地址）。聯絡電話：（05）3620826。※ 未錄用者不另通知亦不退件 。

		

	


